e R R e A P
1124 B33 % 10905
DO A EEErECRBREFRERT
At S I RE

Fappit EEARRP
LR PR R R R AR P SR RT FAL DR
(1114# A& o 5 % 3967085 ~ 112 & 5 %7341 ~ 18668 - 1936
6~ 10421 ~ 10424~ 203025 )+ A petlibde ™

\’r

AR GHFET o FRAIN I g PRI LE R ’fiiﬁi
’EJ;%%{I'%"J#‘ZZQ:QL‘%’«EJL%—QF%P g.%'ﬂ » AT HR A A Y

oo £ oorr 2 B4 F BT o
¥ 7
~$M§;‘£&ﬂgﬁr?’§é¢;5ﬁ£&ﬁ;4 2_ 22 ) —\ifﬁ; L
Z_ 3 58 > i’:bv}ﬁ{aﬁ_m&;' ﬁ?ﬁ; i ) 7 ? %ﬁ/ﬂgﬁm » R
a ?1‘%% Fv oo 2 B aEER o R ARIIZ2E2Y 15 v &
g 7 OO0 vaQOﬁ*‘OOO%«EI %m o ﬂﬁwu
r'J‘EEJ 2R R ERFFLAET SRR
ERET I SRl L BN I RS A 7;
Moip 42 Faz e o fed T E ) AT Hdettd AT 2
BT L FHEE DR r £ OO0FOOO000
02 002 ritF 2 o fREEF AP F LR T}
BT 740% > 112827 15p TR45A fo B i dhip H &
pom BE N
S FEEAAERLY LARRLLREA SRR R
ZFH AAT e

‘);

[
.

_ \;;}7%,\,;;4



(

TR SREA Y A REF LA ~ FIPEY

(- )%bwwii il 2 TR AR R LB EE > SRR
b4
d
ﬁ>uﬁ?%x a%%ﬁii SRS A R R T
i

(Z)~ + B L@ ﬁ%&%m%rmhﬁﬁﬁﬁﬁ’ﬁa
W;;;:}A:@za ~ %3 ﬁizljifg;}%\o
NP REFERMETE L ARBRARR Z FIL Y o K
Pk ¥ ARI2E BEF 51185 R £~ AT RO E
R%ﬂﬁﬁ%ﬁ P L&8FTioh &P &&E ~ okt
oML A R ARFEEARATZI s E2RE (L4
AErE S HRB2FI2EREF FTMI5E - 5T77~T928
2 83F A #EAr > RB2F112ER T F 51866851 % >
T A 18668% - 575342357 ) A¥F Lo af k2
oo P IR E G R T ERL URARE L RE&RE
REZREFET ) TSN E En%’ili 2977 0 FaiE
Mg A o PR E G F T ERLIIZ2ELSY 1P 7 FEF
11200262045 8% 2 7 % (& lé18668*a %»83186F ) » =
PEIrX i  AGWR A Z TR e BEEFAARE > BHE
BooJEm o M Z P EHEIGRT O B REHF
< B AL

%’*.T\ w*

_—

(P s > P EEE 7 Ry IR R TEROT2L X5
FEBALNEE R 5 R B E G B 120F 5 478 2
T E RS EDR o
(ZOB2 BN RFE - B2 dn EFEREFE pHU- 75
k@@rﬁ$$ﬁwﬁz&%’éﬁ%ﬁbf’~@”%$
DO IE T B R A0 J o £ I SR EE 7 R 1 B B TR ¥ 45
2R GRFET F RIS B AT
(Z)7]2 4 & REE -
1R 2 e £ 22 3P

(w
S
L5
-l
_H\



.[\D
halll ;j

WAt FHTRE > GE B S 2 R108E R FHF
10082t B A2 > A 2 E NI A AR A
22 JEB R sdEA e 2108 RG Y £
P43 T+ 3B wAE T R} FIE T OFrk i o d PRt
A >¢bu1w8ﬁ&ﬁ§ 5 56865L ] A-fd HP N3 A
Toowdhs R SR AR S 2 ]109# B EF 5 568
o BT ﬁm&"ﬂl FEE_ > 3T109& T2 21p 5 15 2

SNER rrjrﬁi”* ahEENEFRELT AN o R LR
K 2

ARG A 20 FHES R RARFRMRE D5
Zkerye B o BB L BRF el S22 GRS AR
oo REIIESRE § PR B R BSR4 B2 ik
PERFTHRARZ L A EF e E 22 o RAR P
FALA R TF L A2 ROTHESDH TP %75 4 2 %7
vy Boms T%’ 2 TG%E%&&K%?EE??#%ZGLE?#J‘%f,
T S A BOTHESDET L T PR FE A2 T, 2
FHRIEIR A BV RS R L w P FETRT
?5M%§N%ﬁ$ié’%h—é TR 2 B AT

+

<
N
i
i
[E—,
(e
-h_‘\
K
T
|
A=

H660% 3 T & 4 ) » ©

c N\
Jpaa)

P~}

o

oo

&R
u3
\\\‘;’ N
et
<
=
“;i,\_‘)\
B
\_“ﬁ
]
:;'3:
R
=
\:)‘;\
&
#
[u—
oo
N _\"" )‘;\
#
IS
oy
S
u
N
i

: ﬁé%ﬂﬂéw’i#ﬁﬁ
W -BE 7 B2 RRZE I 9 Fla AL Fapit g
AR SRR SR - SRR Sl A el I 1R S A

- W

&
(“
|
o
\\: \\
et
[

. 7 % ETRS ; | A T " e
AEG2Z % T ARFEH Y pv o0 X M@ R
o2 ARE A Fla AEAFABEE A BTINE
FELBAE @RESLGEA R A B P



FEH F18iEF4m 2 A& iz 5 T ﬁw w%ﬁ

=)o GRFRAE H62E2 T R g %%ﬁﬁ¢%aﬁw‘é4*
il F BT & i s B BT RESLGE
d & ‘

@ﬂ\%#ﬁi%q’“’ﬁﬁ Mo EARR 2 F 2]V T
HAREGRREY AL TR LT ) %ﬁ.za_ttﬁ%?ﬁf@
FEiho g 3 EIp R L PEAR S I 2N
BE W LS (Buir\l‘;i%;* %2883 289F ) o ft AP
2Ae ¢ AL TR RFRY SAARS HOER B
3 *\!ﬁ’r’ﬁ‘\ﬂ:#“ 289%{51@.»14 B AW riﬁ«*fh e A FB
TR T A RFAL O BRE T R AR
WA F A Tl B snEﬂ BRRPLEPF - FHRT B
EFRHRAT » BT ;%f (51»7'\155 = %3092 310
E>’§%%&%%§ﬂﬁ ﬂ%ﬁ%%waﬁ&ﬁ@
Zo ki (AABRE - % 4 ) i«rb’r& JJ:F‘TKA
LA By Bk 1l mﬂi%ﬁﬁ be o R%%%%%ﬁ
B2 DNA» St e s min s«xﬁ*r\%ﬁ 208k 2
+ R RFHENRS AN A, o TR ARES
LAATAE S FRAPAE T B2 SR (4
ek - $2411244T ) AR RAFF AT 2% £
PrEmg (Limd - $2451249F ) » 447 s %
B B
e

m

ul Tﬂ 3\ B\ \\a $ Od’

H‘f

%

L A

P WI13#9% 27p 4% &9 4253 51133072328
AR LRI R R SR,
W hmderdE o T TRF R 2 AP PR T
HoORAGNKEE L (ﬂ,j‘\]‘ﬁ;ﬂé‘l“ %4097 ) s
B EFA]13E107 28p A4 2 1121 20302% %113
91092765 St i & A 7 FefrE R B ¢ Lis BH30113£107 18

£mA



Pt &Y o3 5113306399250 (7 - g & AT
B FRE AR S TR AR 0 A R Ti S
TpE, T TESR 2 AP EEE RAG BT
Ho LAhmE - $2811283F ) o Ao AkdEep 0 FEE
o iR RRG kg T A R Rk P R
W BIGRE G Tt 2 e AR EEZ KR A
&}t%@’_‘yﬁ_ B 515—“}5“"3‘. e Tk 5 P IRIFER 0 TR R
BEFEE2 * 2 BEPNERE TR FIRL 2R
WHFm L E A BT E R 2L o AR p IR
TRREAZED o
O FlZ A2 RRER L A8y ta BhEER R
DA E P A S oA FIE S AR IETIRG
W R F o EEF FR109% & 5 F R 25485 &
0 % B 1038 B %257 F g R 0 AR g 2
Kikp 5e &= o R F]A GE, > Gigihd oF
A RAROLMER . Fla k) E (ZRE) IR RED
SR EEH2ZFETE (ARE) FL 0 TFAE -
oA mh kR B ERD AR TR AESH
s P PEPARPEEF o RFEF AR FIEM R A
oottt a0 FHMAENIRLT BTN A SO
’égﬁﬁﬁﬁﬁf%’iNQEmﬁﬁ%%%%%ﬁ%
z;rﬁﬁémﬁmiﬁﬁ’% 3

\1'

™ (N

»AL
%,

VAETRPLEIEL G AR
_éﬁ%?é% B bkt A DB o Aoy
FEd o e (BB 21008 R S 2hF %505 0 %

E
FkAud FABMEETF ﬁ*¢4%
FAREF SRROEERE ),'i%ﬂ #Bﬁ’ﬂ@ml& B
BE AR FERRR AR GBS REFREP > B

-]



i AM e WEERFE XY £ T e Ak, F
FoANBARHTL ARBEFET R HREG (K32
109# & &+ F $06TI5L54A K g ) - A F A FER
PRBPFIEG ~FHE P RER FH T 45 - 4%“? v o B
BB CAFTAREL G B o2 Pl REP > B2
AP B RFRITER BN E2 KR AR
RMEDE P NB2 BHE A2 B2 B2 45
ﬁﬁg%_, i XlgrE e Flm AR E KR > X ER LY i’—si

#sa ﬁ??‘*a‘ e R ,%b%ﬂ 1‘@/’75§_%7ﬁ

(S G’IJ” 18 %452 FARETAELE » p AKX RZRTFLE
PR A MR TR LRV o

3. 22 % D9E A 2 e B 2 %%-r&%i’4ﬁﬁiéy‘
o) T2 ik, o %ké%5h+%aflﬁﬁ@$ﬁy
= R T2 B ART R 2 AR > ) R A
ff‘i&jﬂ“‘ﬂ%— R (e B FROTIEAE2Z10F R ) > 4 1
rELE %m R ETEELES (TF EKRL R

|5

—

\«:t
\_~,

}

B

BERBEEE LTRSS - R R 2 2R
Eﬂ’%ihﬁﬁi)’uéé% ch o BHEIEL LK
B4 2B %ﬁ4U1?ﬂ Td 4

AFF ORI EIAE R

BE A4 AMAT D> %mé<%%%£%%4ﬁﬁ4

ﬁi’%”%@’ﬂjﬂﬁ’li AL § A2 B~ A

e

A A AZ P G AR ardE G 2 RGPS
2 FRHPFF 2B KBS EPREFR T AVIEE
2R REBELF T Al B AR REFEZE
285 B KGRI E B D9IE R TR T o R A BRI b

o K s 2 . v o s s
g H B2 R ks ad o Ff;‘ &

4t

[

%ﬂwﬁuﬁﬁﬁﬂﬁnéiﬂﬂ%%%
G

BREAE S A g l»n%mo
5 A?Lfiﬁé?{ %Wﬁ’*ﬁzm{r # g Es it 4
mEREE BRI E RN EME g T 0 T

AR



SEAVE AR R KPE (T gag;gg,@gqgﬁjg
Bl A% K E ~FFLFEL 2 H iy Y 2Lz g
NSNS - ST ‘ﬁ%%%%%’gk%ﬁ%
& 33,000~ 0 AdaEmF A s m IR AR FE Ak
(R ARE - %3LE ) > FEEFF EE2Z S - B

FET RS S FARREL S LI B RE T
_ﬁ—r:‘f‘f%ﬁ ﬂ#ﬁ' _ﬁv—_ /\ ‘Z"I/L:-;ALL%f‘i'—_ky‘I\%—\,‘E.
fagde A % AToR 207 o 1)*]%12 S UIE A LA Pﬁ]irr%’z PRA (2.

ITE AR -

PR E i

(- )42 > 2 RFEN PR F5 A8 F 5 ez > 22 ¥ 380%
FIEELF P2 o o dokdoigd orr 2 #Ji Bic® + R
(ir"éfb SRR 2 200) IR ETEGF ARG S o 2
i o ppERES o iR BRTE LR

(Z )X ok dofit & B2 © R 2 E’ﬁ 8 "5 42 -+5§-2
3o FRHFETH RRHEE 7 LR ER
(A2 HEp A NGB H N EE Q'Eb'“rq*iijﬁ” =

] 2

x> N
ML °

R
Pt wm%r o BRI EFEZEF299F F 1B v £ 0 D)o
ARSRBT AP A4 RET IRE BIER TR
P 2 EY & 114 = 1 t 14 2

MNEFL o FHEZ T AT

u

= ? 55?'\%"'
TR L
t 22N I W N
dod JRAZL R R FEB20p R e ARB N PHFT R TR
fr{x‘l’._'gg , H #\fr{ff ,_:_‘5}

Ko R OB 1520
FPEAZAEHEA) T2



o F s ® 14 & ]
W%ﬁ+m%ﬁ”éﬁﬁé
ﬁ@ﬁ&7ﬁ?¢$&‘
AEFT W oy
F&@iﬁ‘fﬁfﬁ%ﬁ +4EtE i

sl R RS R E RS NTE D G R

14 2

TLHEp e B APR2* @ en g2 % S mdl
B2 Rl o HRATEROFF AT R £

AEFT o FG o FRSRLEEF D WA F A A
BN SENEREVEREE AR SRR

LR pe i Aol o g e FF SR
2o P RERE L ANEG 2 F RIS R

FHAqEHNT - b2 - o

>
»
™

B R Jeol # 02 TRE LT 5 OHp R

A HPITEROFEF AT H & -

AETFT o @ MR L o b M 5E T G
T EPRAMERIFEFANTHE o

LR p e S AR *oq e 2 g dE L0
ENLT R R BPIMETTRE AT HE

ARFT o FF o FREAREG AR EE o e HE LT
B2 BHEITERIFE AT & -

F18 3 %32 AF L o

bt &

B | - H i Tk %

1 AL |1k WHZEHINEE o d 2B

$N\R



(\ER)

(4 # 41
%% 0000
000000)

dAlElE o Bk F
A2 2 Ea > BFEH
k¥ o VR EE
B IREMGA o

H%g (H ¢
23 °
b )

o)

A % or f2 9x19mm 4] 3¢
B IR 2% EE 5 T

);}B» ’ E&,}EL ;“;;T% 4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博涵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670號、112年度偵字第7341、18668、19366、19421、19424、20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博涵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槍枝、子彈均沒收。
　　事　實
一、林博涵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列管之槍砲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寄藏，竟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前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萬豪酒店內，因綽號「小莊」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無法支付酒費，林博涵竟基於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收受由「小莊」所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槍彈作為欠費擔保，並將之攜回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之00之處所寄藏之。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上開處所執行搜索，於112年2月15日7時45分扣得前揭槍彈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且有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78號搜索票、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索扣押筆錄暨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案槍彈外觀、被告攜帶裝有槍枝之紙袋行徑監視器畫面截圖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41號卷一第77、79至82、8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668號卷，下稱偵18668卷，第75、34至35頁）在卷可參。而扣案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進行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均認具有殺傷力，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5月11日刑鑑字第1120026204號鑑定書可參（見偵18668卷第83至86頁），且均經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以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子彈罪。
(二)被告係於同時、地受交付而寄藏槍枝及子彈，自屬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構成要件相異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三)刑之加重減輕：
　1.累犯不加重其刑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9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服，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上字第14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又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6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前揭二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56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7月2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是被告於前揭案件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構成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前揭二案所犯之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及態樣均與本案不同，難以逕認其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依司法院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裁量不加重其刑。然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即可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2.不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刑之理由：
　①查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規定，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要件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係參照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採得減主義，倘行為人於偵審過程曾為自白但供詞反覆，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官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先予敘明。　
　②本案被告固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手槍是「小莊」張晉維在萬豪酒店交給伊的，槍上有採到指紋，交槍的過程已經全部向警察、檢察官說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8至289頁），嗣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小莊」張晉維曾經是基隆分局的警察，搜索地點即林森北路289號5樓之14房屋是綽號「鐵線」的人租的，鑰匙在「小莊」張晉維身上，槍枝是「小莊」張晉維說可以放的，當初「小莊」張晉維交槍給伊時，有說用途，但是時間過很久了，伊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309至310頁），經本院函詢檢警調查是否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函覆略以：「承裝扣案槍彈之外包裝紙袋曾採集張晉維之DNA，經借詢被告後，被告亦坦承係向年紀約20歲之男子借用，然需借提出獄方能帶往指認」，並請求本院協助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調取被告另案扣案之手機以利調查（見本院卷二第241至244頁），經本院為被告利益調取另案扣案手機供警取證（見本院卷二第245至24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9月27日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72328號覆稱：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四第40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亦於113年10月28日以北檢力月112偵20302字第1139109276號函檢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10月18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63992號函（內容：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七第281至283頁）。是以，被告雖自白寄藏槍彈，並供稱槍枝來源係來自「小莊」張晉維，惟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而被告僅稱「小莊」張晉維交付槍彈係為擔保酒錢，並未供述其寄藏槍彈之用途，憑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本案自難認被告合於上開減刑之事由。
　③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已具體指名而供出槍彈來源，且亦於槍彈上檢出生物跡證，不能因警方未積極偵辦即認為被告供述不實，依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48號判決要旨及最高法院103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被告供述全部來源自為已足云云。然按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含調查）犯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作為，並因此查獲。從而，被告供出來源，與上揭發動偵、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必須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始克該當。析言之，若被告供出來源之前，職司調、偵查的公務員，已經握有證據或線索，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來源的共犯等人員，則嗣後的查獲共犯與被告的供出來源間，即欠缺先後及相當的因果關係存在，尚無上開減免其刑寬典適用餘地；如其僅是就警員手上的情資或犯罪嫌疑人的個資，加以確認，亦同（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因而查獲」的「查獲」，是偵查機關的權限，而查獲的「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也就是「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各司其職，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係先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詐欺等犯罪嫌疑而發動偵查、搜索，扣得附表槍彈，經調取監視器畫面影像後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寄藏並進而供出槍彈之來源，偵查機關亦依該線索調查，實際上已蒐集之證據僅有被告供述及檢出之生物跡證，未能判斷業已因而查獲槍彈來源，並非指摘被告供述不實或核實查獲結果之程度，既與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免規定未合，自無從依該規定減免其刑，辯護人此部分所辯，為無可採。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查，槍枝子彈為極具殺傷力之器械，如不加以管制而任由人民持有，將害及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我國法規範即對非法持有槍枝子彈者，施以嚴厲之刑罰制裁，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目的，衡以被告所持有之槍彈屬非制式手槍、子彈，及考量其持有之時間、數量等犯罪情狀，並無可憫恕之情形，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既無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辯護人雖以被告始終坦承、供出來源，且無其他類似之前案紀錄為由，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期，與前揭要件不合，其所請為無理由，然其他行為人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禁絕槍彈之法令而寄藏槍彈，直接對社會治安、國民身體生命造成危害，所為自不可取，惟念其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參其持有槍彈之種類、數量、持有之時長，及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現在麵包店學習做麵包、準備烘焙執照，月收入約新臺幣33,000元，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之人等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七第311頁），暨其持有槍彈之動機、手段、有妨害自由、貪污治罪條例、加重詐欺、施用第二級毒品、妨害秩序、毀損、妨害公務、傷害等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所示非制式槍枝及子彈（扣除已經試射擊發之2顆），均經鑑定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自屬違禁物，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已試射擊發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2顆，業經鑑定單位試射擊發，不具完整結構而失其殺傷力，試射後之彈頭、彈殼，亦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彥妍偵查起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邱于真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鑑驗結果



		1

		非制式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

		5顆（其中2顆已試射）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2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博涵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39670號、112年度偵字第7341、18668、19366

、19421、19424、20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博涵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槍枝、子彈均沒收。

　　事　實

一、林博涵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

    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列管之槍砲彈藥，未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寄藏，竟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前某

    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萬豪酒店內，因綽號「小莊」

    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無法支付酒費，林博涵竟基

    於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

    子彈之犯意，收受由「小莊」所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槍彈作為

    欠費擔保，並將之攜回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之00之處

    所寄藏之。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上開處所執行搜索

    ，於112年2月15日7時45分扣得前揭槍彈等物，而查悉上情

    。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

    ，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

    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

    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

    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

    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

    不諱，且有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78號搜索票、臺北市政府警

    察局中山分局搜索扣押筆錄暨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案槍彈外觀

    、被告攜帶裝有槍枝之紙袋行徑監視器畫面截圖等（見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41號卷一第77、79至82、8

    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668號卷，下稱

    偵18668卷，第75、34至35頁）在卷可參。而扣案之槍彈，

    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

    法進行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均認具有殺傷

    力，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5月11日刑鑑字第11200

    26204號鑑定書可參（見偵18668卷第83至86頁），且均經扣

    案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

    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

    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以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

    可寄藏子彈罪。

(二)被告係於同時、地受交付而寄藏槍枝及子彈，自屬以一行為

    同時觸犯構成要件相異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

    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三)刑之加重減輕：

　1.累犯不加重其刑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簡字

    第19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服，為被

    告之利益獨立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上字

    第14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又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6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

    ，前揭二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568號

    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7月21日易科罰金執

    行完畢，是被告於前揭案件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本

    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構成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前揭二

    案所犯之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及態樣均與本案不同

    ，難以逕認其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依司

    法院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裁量不加重其刑。然基於累犯資

    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

    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

    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

    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即可

    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併此

    敘明。

　2.不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刑之理

    由：

　①查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

    布，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規定，並自同年月5

    日起生效施行。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

    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

    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

    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

    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

    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

    、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

    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

    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要件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係參照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採得減主義，倘行為人於偵審

    過程曾為自白但供詞反覆，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

    法官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

    ，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

    為時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先予敘明

    。　

　②本案被告固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並

    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手槍是「小莊」張晉維在萬豪酒店

    交給伊的，槍上有採到指紋，交槍的過程已經全部向警察、

    檢察官說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8至289頁），嗣於本院審

    理程序中陳稱：「小莊」張晉維曾經是基隆分局的警察，搜

    索地點即林森北路289號5樓之14房屋是綽號「鐵線」的人租

    的，鑰匙在「小莊」張晉維身上，槍枝是「小莊」張晉維說

    可以放的，當初「小莊」張晉維交槍給伊時，有說用途，但

    是時間過很久了，伊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309至310頁

    ），經本院函詢檢警調查是否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

    藥之來源（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

    分局函覆略以：「承裝扣案槍彈之外包裝紙袋曾採集張晉維

    之DNA，經借詢被告後，被告亦坦承係向年紀約20歲之男子

    借用，然需借提出獄方能帶往指認」，並請求本院協助向臺

    灣新北地方法院調取被告另案扣案之手機以利調查（見本院

    卷二第241至244頁），經本院為被告利益調取另案扣案手機

    供警取證（見本院卷二第245至24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山分局於113年9月27日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72328號

    覆稱：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

    ，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

    ，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四第409頁）；臺灣臺北地方

    檢察署亦於113年10月28日以北檢力月112偵20302字第11391

    09276號函檢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10月18日

    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63992號函（內容：經向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

    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

    本院卷七第281至283頁）。是以，被告雖自白寄藏槍彈，並

    供稱槍枝來源係來自「小莊」張晉維，惟依目前事證，尚無

    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而被告僅稱

    「小莊」張晉維交付槍彈係為擔保酒錢，並未供述其寄藏槍

    彈之用途，憑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因而防

    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本案自難認被告合於上開減刑

    之事由。

　③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已具體指名而供出槍彈來源，

    且亦於槍彈上檢出生物跡證，不能因警方未積極偵辦即認為

    被告供述不實，依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48號判決要

    旨及最高法院103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被告供述全部

    來源自為已足云云。然按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

    供出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含調查）犯罪職權的

    公務員知悉、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作為，並因此查獲。

    從而，被告供出來源，與上揭發動偵、調查，並進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間，必須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始克該當

    。析言之，若被告供出來源之前，職司調、偵查的公務員，

    已經握有證據或線索，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來源的共犯等

    人員，則嗣後的查獲共犯與被告的供出來源間，即欠缺先後

    及相當的因果關係存在，尚無上開減免其刑寬典適用餘地；

    如其僅是就警員手上的情資或犯罪嫌疑人的個資，加以確認

    ，亦同（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

    又所謂「因而查獲」的「查獲」，是偵查機關的權限，而查

    獲的「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做

    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也就是「查獲」與「屬實」應分

    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各司其職，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

    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而

    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

    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不以偵

    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5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係先因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詐欺等犯罪嫌疑而發動偵查、搜索，扣得附表槍彈，經

    調取監視器畫面影像後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於偵查中坦

    承寄藏並進而供出槍彈之來源，偵查機關亦依該線索調查，

    實際上已蒐集之證據僅有被告供述及檢出之生物跡證，未能

    判斷業已因而查獲槍彈來源，並非指摘被告供述不實或核實

    查獲結果之程度，既與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

    第4項之減免規定未合，自無從依該規定減免其刑，辯護人

    此部分所辯，為無可採。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

    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

    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

    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

    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查，槍枝子彈為極具殺

    傷力之器械，如不加以管制而任由人民持有，將害及社會秩

    序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我國法規範即對非法持有槍枝子

    彈者，施以嚴厲之刑罰制裁，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

    民生命財產之目的，衡以被告所持有之槍彈屬非制式手槍、

    子彈，及考量其持有之時間、數量等犯罪情狀，並無可憫恕

    之情形，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既無情輕法重

    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辯護人雖以被告始

    終坦承、供出來源，且無其他類似之前案紀錄為由，請求依

    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期，與前揭要件不合，其所請為

    無理由，然其他行為人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品行、犯

    後態度等，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禁絕槍彈之法令

    而寄藏槍彈，直接對社會治安、國民身體生命造成危害，所

    為自不可取，惟念其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參其持有

    槍彈之種類、數量、持有之時長，及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

    程度、現在麵包店學習做麵包、準備烘焙執照，月收入約新

    臺幣33,000元，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之人等家庭、經濟狀

    況（見本院卷七第311頁），暨其持有槍彈之動機、手段、

    有妨害自由、貪污治罪條例、加重詐欺、施用第二級毒品、

    妨害秩序、毀損、妨害公務、傷害等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

    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

    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所示非制式槍枝及子彈（

    扣除已經試射擊發之2顆），均經鑑定具有殺傷力，已如前

    述，自屬違禁物，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已試射擊發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2顆

    ，業經鑑定單位試射擊發，不具完整結構而失其殺傷力，試

    射後之彈頭、彈殼，亦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

    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彥妍偵查起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邱于真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鑑驗結果 1 非制式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 5顆（其中2顆已試射）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2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博涵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670號、112年度偵字第7341、18668、19366、19421、19424、20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博涵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槍枝、子彈均沒收。
　　事　實
一、林博涵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列管之槍砲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寄藏，竟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前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萬豪酒店內，因綽號「小莊」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無法支付酒費，林博涵竟基於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收受由「小莊」所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槍彈作為欠費擔保，並將之攜回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之00之處所寄藏之。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上開處所執行搜索，於112年2月15日7時45分扣得前揭槍彈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且有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78號搜索票、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索扣押筆錄暨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案槍彈外觀、被告攜帶裝有槍枝之紙袋行徑監視器畫面截圖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41號卷一第77、79至82、8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668號卷，下稱偵18668卷，第75、34至35頁）在卷可參。而扣案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進行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均認具有殺傷力，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5月11日刑鑑字第1120026204號鑑定書可參（見偵18668卷第83至86頁），且均經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以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子彈罪。
(二)被告係於同時、地受交付而寄藏槍枝及子彈，自屬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構成要件相異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三)刑之加重減輕：
　1.累犯不加重其刑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9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服，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上字第14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又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6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前揭二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56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7月2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是被告於前揭案件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構成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前揭二案所犯之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及態樣均與本案不同，難以逕認其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依司法院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裁量不加重其刑。然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即可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2.不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刑之理由：
　①查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規定，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要件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係參照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採得減主義，倘行為人於偵審過程曾為自白但供詞反覆，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官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先予敘明。　
　②本案被告固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手槍是「小莊」張晉維在萬豪酒店交給伊的，槍上有採到指紋，交槍的過程已經全部向警察、檢察官說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8至289頁），嗣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小莊」張晉維曾經是基隆分局的警察，搜索地點即林森北路289號5樓之14房屋是綽號「鐵線」的人租的，鑰匙在「小莊」張晉維身上，槍枝是「小莊」張晉維說可以放的，當初「小莊」張晉維交槍給伊時，有說用途，但是時間過很久了，伊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309至310頁），經本院函詢檢警調查是否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函覆略以：「承裝扣案槍彈之外包裝紙袋曾採集張晉維之DNA，經借詢被告後，被告亦坦承係向年紀約20歲之男子借用，然需借提出獄方能帶往指認」，並請求本院協助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調取被告另案扣案之手機以利調查（見本院卷二第241至244頁），經本院為被告利益調取另案扣案手機供警取證（見本院卷二第245至24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9月27日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72328號覆稱：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四第40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亦於113年10月28日以北檢力月112偵20302字第1139109276號函檢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10月18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63992號函（內容：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七第281至283頁）。是以，被告雖自白寄藏槍彈，並供稱槍枝來源係來自「小莊」張晉維，惟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而被告僅稱「小莊」張晉維交付槍彈係為擔保酒錢，並未供述其寄藏槍彈之用途，憑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本案自難認被告合於上開減刑之事由。
　③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已具體指名而供出槍彈來源，且亦於槍彈上檢出生物跡證，不能因警方未積極偵辦即認為被告供述不實，依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48號判決要旨及最高法院103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被告供述全部來源自為已足云云。然按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含調查）犯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作為，並因此查獲。從而，被告供出來源，與上揭發動偵、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必須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始克該當。析言之，若被告供出來源之前，職司調、偵查的公務員，已經握有證據或線索，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來源的共犯等人員，則嗣後的查獲共犯與被告的供出來源間，即欠缺先後及相當的因果關係存在，尚無上開減免其刑寬典適用餘地；如其僅是就警員手上的情資或犯罪嫌疑人的個資，加以確認，亦同（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因而查獲」的「查獲」，是偵查機關的權限，而查獲的「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也就是「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各司其職，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係先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詐欺等犯罪嫌疑而發動偵查、搜索，扣得附表槍彈，經調取監視器畫面影像後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寄藏並進而供出槍彈之來源，偵查機關亦依該線索調查，實際上已蒐集之證據僅有被告供述及檢出之生物跡證，未能判斷業已因而查獲槍彈來源，並非指摘被告供述不實或核實查獲結果之程度，既與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免規定未合，自無從依該規定減免其刑，辯護人此部分所辯，為無可採。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查，槍枝子彈為極具殺傷力之器械，如不加以管制而任由人民持有，將害及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我國法規範即對非法持有槍枝子彈者，施以嚴厲之刑罰制裁，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目的，衡以被告所持有之槍彈屬非制式手槍、子彈，及考量其持有之時間、數量等犯罪情狀，並無可憫恕之情形，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既無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辯護人雖以被告始終坦承、供出來源，且無其他類似之前案紀錄為由，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期，與前揭要件不合，其所請為無理由，然其他行為人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禁絕槍彈之法令而寄藏槍彈，直接對社會治安、國民身體生命造成危害，所為自不可取，惟念其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參其持有槍彈之種類、數量、持有之時長，及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現在麵包店學習做麵包、準備烘焙執照，月收入約新臺幣33,000元，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之人等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七第311頁），暨其持有槍彈之動機、手段、有妨害自由、貪污治罪條例、加重詐欺、施用第二級毒品、妨害秩序、毀損、妨害公務、傷害等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所示非制式槍枝及子彈（扣除已經試射擊發之2顆），均經鑑定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自屬違禁物，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已試射擊發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2顆，業經鑑定單位試射擊發，不具完整結構而失其殺傷力，試射後之彈頭、彈殼，亦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彥妍偵查起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邱于真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鑑驗結果



		1

		非制式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

		5顆（其中2顆已試射）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2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09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博涵





選任辯護人  葉重序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670號、112年度偵字第7341、18668、19366、19421、19424、20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博涵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槍枝、子彈均沒收。

　　事　實

一、林博涵明知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均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列管之槍砲彈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無故寄藏，竟於民國112年2月15日前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00號萬豪酒店內，因綽號「小莊」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無法支付酒費，林博涵竟基於寄藏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之犯意，收受由「小莊」所交付如附表所示之槍彈作為欠費擔保，並將之攜回臺北市○○區○○○路000號0樓之00之處所寄藏之。嗣經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上開處所執行搜索，於112年2月15日7時45分扣得前揭槍彈等物，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

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且有本院112年聲搜字第178號搜索票、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搜索扣押筆錄暨扣押物品目錄表、扣案槍彈外觀、被告攜帶裝有槍枝之紙袋行徑監視器畫面截圖等（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341號卷一第77、79至82、8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668號卷，下稱偵18668卷，第75、34至35頁）在卷可參。而扣案之槍彈，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以檢視法、性能檢驗法、試射法進行鑑定，鑑定結果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均認具有殺傷力，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年5月11日刑鑑字第1120026204號鑑定書可參（見偵18668卷第83至86頁），且均經扣案為證。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以及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子彈罪。

(二)被告係於同時、地受交付而寄藏槍枝及子彈，自屬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構成要件相異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寄藏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三)刑之加重減輕：

　1.累犯不加重其刑之說明：

　　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審簡字第190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不服，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上字第143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又因妨害公務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簡字第568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前揭二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56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7月2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是被告於前揭案件執行完畢後五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構成累犯，然本院審酌被告前揭二案所犯之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及態樣均與本案不同，難以逕認其有何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依司法院第775號解釋之意旨，裁量不加重其刑。然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即可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參照），併此敘明。

　2.不適用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刑之理由：

　①查被告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修正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規定，並自同年月5日起生效施行。又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修正後則規定：「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拒絕供述或供述不實者，得加重其刑至三分之一。」可知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刑要件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係參照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採得減主義，倘行為人於偵審過程曾為自白但供詞反覆，修正後是否減輕或免除其刑可由法官依個案事實衡酌判斷，則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之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先予敘明。　

　②本案被告固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手槍是「小莊」張晉維在萬豪酒店交給伊的，槍上有採到指紋，交槍的過程已經全部向警察、檢察官說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88至289頁），嗣於本院審理程序中陳稱：「小莊」張晉維曾經是基隆分局的警察，搜索地點即林森北路289號5樓之14房屋是綽號「鐵線」的人租的，鑰匙在「小莊」張晉維身上，槍枝是「小莊」張晉維說可以放的，當初「小莊」張晉維交槍給伊時，有說用途，但是時間過很久了，伊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七第309至310頁），經本院函詢檢警調查是否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見本院卷二第1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函覆略以：「承裝扣案槍彈之外包裝紙袋曾採集張晉維之DNA，經借詢被告後，被告亦坦承係向年紀約20歲之男子借用，然需借提出獄方能帶往指認」，並請求本院協助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調取被告另案扣案之手機以利調查（見本院卷二第241至244頁），經本院為被告利益調取另案扣案手機供警取證（見本院卷二第245至24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9月27日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72328號覆稱：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四第40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亦於113年10月28日以北檢力月112偵20302字第1139109276號函檢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於113年10月18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63992號函（內容：經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借調扣案手機，並綜被告指述，查無與所供綽號「小莊」即「張晉維」之人相關犯罪事證，致未能繼續追查，見本院卷七第281至283頁）。是以，被告雖自白寄藏槍彈，並供稱槍枝來源係來自「小莊」張晉維，惟依目前事證，尚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槍砲彈藥之來源；而被告僅稱「小莊」張晉維交付槍彈係為擔保酒錢，並未供述其寄藏槍彈之用途，憑卷內事證，亦無從認定有因被告之供述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本案自難認被告合於上開減刑之事由。

　③辯護人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已具體指名而供出槍彈來源，且亦於槍彈上檢出生物跡證，不能因警方未積極偵辦即認為被告供述不實，依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48號判決要旨及最高法院103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被告供述全部來源自為已足云云。然按所稱「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來源的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含調查）犯罪職權的公務員知悉、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作為，並因此查獲。從而，被告供出來源，與上揭發動偵、調查，並進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間，必須具有先後及相當因果關係，始克該當。析言之，若被告供出來源之前，職司調、偵查的公務員，已經握有證據或線索，足以合理懷疑被告所供來源的共犯等人員，則嗣後的查獲共犯與被告的供出來源間，即欠缺先後及相當的因果關係存在，尚無上開減免其刑寬典適用餘地；如其僅是就警員手上的情資或犯罪嫌疑人的個資，加以確認，亦同（最高法院105年度台非字第5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因而查獲」的「查獲」，是偵查機關的權限，而查獲的「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做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也就是「查獲」與「屬實」應分別由偵查機關及事實審法院各司其職，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而法院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應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係先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詐欺等犯罪嫌疑而發動偵查、搜索，扣得附表槍彈，經調取監視器畫面影像後通知被告到案說明，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寄藏並進而供出槍彈之來源，偵查機關亦依該線索調查，實際上已蒐集之證據僅有被告供述及檢出之生物跡證，未能判斷業已因而查獲槍彈來源，並非指摘被告供述不實或核實查獲結果之程度，既與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之減免規定未合，自無從依該規定減免其刑，辯護人此部分所辯，為無可採。

　3.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查，槍枝子彈為極具殺傷力之器械，如不加以管制而任由人民持有，將害及社會秩序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是我國法規範即對非法持有槍枝子彈者，施以嚴厲之刑罰制裁，以達到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目的，衡以被告所持有之槍彈屬非制式手槍、子彈，及考量其持有之時間、數量等犯罪情狀，並無可憫恕之情形，在客觀上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既無情輕法重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辯護人雖以被告始終坦承、供出來源，且無其他類似之前案紀錄為由，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刑期，與前揭要件不合，其所請為無理由，然其他行為人犯罪動機目的、生活狀況、品行、犯後態度等，本院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四)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政府禁絕槍彈之法令而寄藏槍彈，直接對社會治安、國民身體生命造成危害，所為自不可取，惟念其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參其持有槍彈之種類、數量、持有之時長，及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現在麵包店學習做麵包、準備烘焙執照，月收入約新臺幣33,000元，未婚無子女、無需扶養之人等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七第311頁），暨其持有槍彈之動機、手段、有妨害自由、貪污治罪條例、加重詐欺、施用第二級毒品、妨害秩序、毀損、妨害公務、傷害等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　　

(一)按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所示非制式槍枝及子彈（扣除已經試射擊發之2顆），均經鑑定具有殺傷力，已如前述，自屬違禁物，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之。

(二)又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已試射擊發之具有殺傷力之子彈2顆，業經鑑定單位試射擊發，不具完整結構而失其殺傷力，試射後之彈頭、彈殼，亦非違禁物或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郭彥妍偵查起訴，檢察官林安紜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邱于真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韶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名稱 數量 鑑驗結果 1 非制式手槍 （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 1枝 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2 子彈 5顆（其中2顆已試射） 研判均係口徑9×19mm制式子彈，採樣2顆試射，均可擊發，認具殺傷力。 





